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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

土 地 審 裁 處

表格 4 (第22條)

傳召證人出庭〔及交出文件〕的傳票

編號 LD /

致﹕證人 (姓名)

(地址)

(職業)

現傳召你於 年 月 日 ( 星期 ) *上 / *下午 時 分

出席屆時在九龍加士居道38號土地審裁處大樓第 庭的土地審裁處聆訊，以在上述法律程序中

提供證據【並須攜備以下文件以便交出〔述明所需文件的詳情〕】﹕—

本傳票是代 *申請人/ *答辯人 發出。

日期﹕ 年 月 日

土地審裁處司法常務官

*刪去不適用者


